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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原来如此的尴尬局面在绍
兴市有了新变化。日前，由绍兴市生态文明促进会起诉新昌县2家企业
和1名施工人员水污染的环境公益诉讼案，在绍兴市中级法院开庭审
理。这是绍兴市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当天的庭审现场，由绍兴市检
察院委派的2名检察官，作为“支持起诉人”参与此次公益诉讼。

2016年3月，新昌县某胶囊有限公司将造桥工程发包给吕某进行
施工作业。吕某在挖桥墩基础坑时，造成污水管道断裂。发包方和施
工方均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含油废水汇入新昌江，造成拔茅大坑河
道和新昌江局部受到污染。

经调查，这些含油废水来自新昌县某轴承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
组织员工清理位于公司门口桥边污水井内的油污时，员工将部分清理
出的含油废水倒入园区污水井内，从而进入污水管网。另经查明，这
家公司员工曾多次将废淬火油偷偷倒入污水管网，累计数量达到250
公斤。涉案含油废水就是由上述污水井内污水和废淬火油混合而成。

此事件造成相关河段的水生态环境严重受损，且无法通过现场修
复工程完全恢复。

事件发生后，新昌县环保局将案件信息通报给检察机关。检察机
关及时同步介入这起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并提供法律咨询，还全程监督
绍兴市环保局组织当事人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全过程。

由于赔偿磋商不成，环保公益组织——绍兴市生态文明促进会作
为原告，向绍兴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昌县某胶囊有限公司、吕
某和新昌县某轴承有限公司赔偿相应的水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本案
转入诉讼程序，绍兴市检察院决定依法对本案支持起诉。

据悉，这是全省第一起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同时，也是全国首例由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环节转入诉讼程序的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
庭审中，被告2家企业的代理人均表示已停止相关侵权行为，并

对原告绍兴市生态文明促进会所提出的事实、理由、诉讼请求无异议，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自2016年2月绍兴市被确定为全省唯一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
革试点后，绍兴市检察机关注重与各方协作配合，联合出台了《生态环
境违法案件通报衔接工作暂行规定》《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工作的意见（试行）》《关于建立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机制的规定（试
行）》等制度机制，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
支持。

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底，绍兴市检察机关已同步介入环境污
染案件调查41起，参与监督赔偿磋商6起，实施司法修复补偿76起。

一丝不苟

袁建鑫 沈维君

连日来，诸暨陶朱街道、店口镇、五泄镇等多个镇街的综治
办联合工办、派出所组成检查组，在辖区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着重对足浴、洗浴、美容、汗蒸、棋牌室、网吧、学校、农家乐等
公众聚集场所进行全面督查。

检查组对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是
否畅通、电线是否私拉乱接、员工是否熟练掌握消防安全知识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了整改意见，责
令经营者限期整改，还将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了解，

本报讯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事调解在绍兴市中级法院展
开。和以往不同的是，调解室内只有被告及其代理人在场，那另一方
在哪里呢？原来，是在实时视频里。

家住绍兴的被告茹某，于2014 年 3 月向原告泉州某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购买双面机若干台，总价款为72万元。茹某在合同签订当日
支付了 10 万元定金。殊不知，机器到货并安装调试好之后，茹某仍
迟迟不肯支付剩余货款。泉州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便将茹某告上
了当地法庭。

双 方 经 过 进 一 步 协 商 ，决 定 通 过 调 解 的 方 式 解 决 本 次 纠
纷。那么，问题来了，绍兴和泉州有着不远的距离，赶来赶去
实在麻烦。好在，绍兴中院的“远程视频诉讼服务平台”解决
了难题。

调解当日，被告及其代理人来到绍兴中院的视频接访室，和远在
泉州的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某取得了联系。双方以视
频通话的方式，经数轮沟通，最终成功达成了调解协议。

据悉，“远程视频诉讼服务平台”由最高院在2015年提出搭建，范

围延伸至各地基层法院，主要有远程信访接待、远程调解等在线服务
功能。这个平台利用全国法院专网，确保画面清晰、通信流畅，并全程
录音录像。双方当事人可以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远程协商，节省下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不仅如此，在双方达成调解意向后，法院还可
将拟定的调解协议书邮寄给各方当事人，当事人只需签字并邮寄回法
院，调解协议书便立即生效。

绍兴中院的这一平台终端位于视频接访室内，此前主要通过在
线视频的形式接受基层法院所在地群众的建议和反馈，取得了很好
的交流沟通效果。这次通过这个系统进行跨地区调解，在绍兴地区
尚属首次。

近年来，绍兴中院依托改造升级的绍兴法院网，构建网上立案、审
判流程查询、执行信息公开等司法公开三大服务平台，同时通过互联
网调解平台、远程视频诉讼服务平台等载体建设，全面整合网上诉讼
服务中心功能，切实为群众诉讼提供便利。依托在线平台，当事人可
以实现网络调解、网上申请立案、案件审理进度查询等相关诉讼活动，
足不出户便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黄牛”买卖驾驶分
警方专项打击治理

陶勇

本报讯 为改善公共服务秩序、提
升群众满意度、打击治理倒卖驾驶分
数的“黄牛”，绍兴市公安局自 1 月 11
日起部署开展百日专项行动。

根据前期的调查取证，交警、治
安、督察等部门密切配合，在行动首日
即抓获4名“黄牛”。

这些人通过收集他人驾驶证（低
价收购他人驾驶分数），再以高价出售
给前来处理交通违法的司机，从中谋
取利益。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
规定，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过程
中，为逃避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管理措
施，顶替或者冒用他人机动车驾驶证
进行处理的，以提供虚假证言处罚，
可处 5—10 日拘留，并处 200—500 元
罚款。

“育新课堂”迎新春
看守所里暖意融融

周琪 沈晓明

本报讯 日前，绍兴市看守所邀请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
院的志愿者老师们，开展了一次“育新
课堂”迎新春特别活动。

绍 兴 市 看 守 所 副 所 长 李 俊 介
绍，自去年 3 月以来，该所按照“教
育、感化”的思路，联合越城区稽山
街道团委、绍兴市职教中心、浙江越
秀外国语学院等，在看守所里开办

“育新课堂”，每周邀请学校老师、学
生志愿者等，给看守所里的在押人
员授课。

前两期“育新课堂”主要针对未成
年在押人员和女性在押人员，为他们
提供系统学习的机会，端正他们的改
造态度。

举办迎新春“育新课堂”特别活动
那天，一大早，志愿者们就来到看守
所，贴起了春联、挂起了红灯笼，增添
节日气氛。

当天下午 2 点，“育新课堂”正式
开课。志愿者们为大家讲解了“春节
的习俗”。在写家书的环节，在押人员
纷纷给家人写下了明信片，其中不少
人表示了悔恨之情。

李俊表示，“育新课堂”会一直办
下去，而且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帮助
在押人员重拾生活的信心，为他们以
后融入社会打下基础。

绍兴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开审
检察官作为“支持起诉人”出庭

胡妮娜 周琪

屋里只坐着一方当事人，却达成了调解协议
这个调解室里藏着啥奥秘？

祝璐


